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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0594  
主旨：重申各校（單位）因公出國返國後應於1個月內函報出國報告等相關表件，倘有臨  
時因公出國案件，應於出國前2個月報局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李志義 送陳/會 (代理：人事主任 陳瑞齡) 　112/01/19 09:57:38  
公告週知，存參憑辦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杜昭瑩 送陳/會 112/01/19 15:17:47  
公告週知，存參憑辦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/01/19 17:18:01  
請以電子郵件寄送組長以上行政同仁知悉辦理，餘如擬。   


